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公司配合政府政策合併其會員會籍及指派會員代表整理辦法

                                              中華民國94年5月12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一屆理監事第五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94年6月27日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0940010763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條
	爲便於整理本公會會員公司配合政府政策合併，其加入本公會之會員會籍及指派之會員代表，以保障其權益，並利本公會會務運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合併包括吸收合併及新設合併等二種，前者指合併後以其中之一為存續公司，其餘為消滅公司；後者指合併後新設公司，合併之公司均為消滅公司。

	第三條
	合併後存續公司應依商業團體法第十四條規定繼續為本公會會員；新設公司則應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加入本公會為會員。

合併後消滅公司應註銷本公會會籍，但其權利義務應由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概括承受之。

	第四條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應依商業團體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指派會員代表，如其所派會員代表原為存續公司或消滅公司之會員代表者，其會員代表資格視為繼續存在。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指派之會員代表如其係為本公會原會員代表且擔任本公會理監事職務者，得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奉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